
  东明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东明县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政发〔2022〕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东明县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将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工作职能，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东明县人民政府

2022年 2月 7日

  

  东明县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的管理，充分发挥城市建设档案（下称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和城市应急公共安全体系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79号）、《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 90号）、《城市建设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136号）、《关于
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档案归集管理的通知》（鲁建发〔2010〕24号）等规定，结合本县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

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电子数据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报送、接收、收集、保管、利用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作的领导，各相关部门把城建档案事业的建设

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保障城建档案管理所需人员配置、馆库建设、管理和科研经费等与城乡
建设发展相适应。

  第五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县城建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县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

管理工作。

  城建档案信息管理办公室是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县行政区域内城建档案的接收、
收集、保管和利用。

  第六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落实城建档案相关规定；

      （二）收集和保管需永久和长期保管的城建档案资料；

      （三）对全县城建档案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监督；

      （四）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地下管线、地上杆线及地下设施进行普查建档，对城市地
理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动态维护，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地形地貌、地下管线、地上杆线及地下设施档
案实施动态管理；

      （五）根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科研及有关方面的需要，开展城建档案的开发
利用服务。

  第二章  城建档案的编制与报送

  第七条 本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下列档案，属于城建档案，由城建档案机构统一收存：

      （一）城市建设工程（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地上、
地下管线及地下设施等工程）档案，包括各类建设工程的建设依据性文件、施工技术资料、竣工
测绘资料及竣工图等。

  1.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包括工厂、矿井、电站、仓库等建筑工程，党、政、军、科研机关的办公楼、礼堂及影剧院、
体育场（馆）、图书馆、文化宫、青少年宫、俱乐部、展览馆、医院、学校、宾馆、旅游建筑、
商店等主要建筑工程和住宅工程的建设档案。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包括城市道路、桥梁、涵洞、隧道、河道、防洪堤坝等工程的建设档案。

      3.公共基础设施工程

      包括给水、排水、供气、供热、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照明、市容环境卫生设施
等工程的建设档案。

      4.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包括公路、铁路的线路、站场桥梁等工程的建设档案。

      5.园林建设、风景名胜建设工程

      包括城市绿化、公园、苗圃、古建筑、庙宇、楼阁、文物古迹、纪念性建筑物、构
筑物、城市标志性设施、观赏游览设施及城市雕塑设施工程的建设档案。

      6.城市防洪、抗震、人防工程的建设档案

  7.市容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程档案，包括垃圾粪便处理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
等工程档案。

  （二）国家、省、市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入城建档案管理的档案。

  第八条 建设系统及相关部门要按照《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90号）的要求，

积极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城建档案。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形成的
城建档案的管理，并按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

  第九条 建设单位在办理地下管线工程施工许可手续时，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将工程竣工

后需要移交的工程档案内容和要求告知建设单位。各建设、设计、施工单位和各主管部门必须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竣工图的编制工作，建设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应明确规定编制竣工档案的
责任和内容。

  第十条 地下管线工程覆土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测量单位，按照《城

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2017）进行竣工测量，管线测量成果作为必备资料；施工单
位也可按照有关标准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支付管线测量费用，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组织及时补测。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在地下管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应当向所属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下列

地下管线资料：

  （一）地下管线工程项目准备阶段文件、监理文件、施工文件、竣工验收文件和竣工图；

  （二）地下管线竣工测量成果；

  （三）其他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电子文件、工程照片、录像等）；

  住宅小区、厂矿区、校区及机关单位区域内的地下管线工程，由建设单位或产权单位汇总后
与房屋建设工程档案一并移交所属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讯等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以下简称

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地下管线专业图纸。

  对于更改、漏测的地下管线工程，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应当及时修改补充地下管线专业图
纸资料，并及时向所属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

  第十三条 工程测量单位应当及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有关地下管线工程的 1:500城市地

形图和控制成果。

  第十四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绘制城市地下管线综合图（1:500），并及时接收普查和补

测、绘制所形成的地下管线成果，建立城市地下管线动态系统。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依据地下管线专业图等有关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资料和工程测量单位
移交的城市地形图和控制成果，及时修改城市地下管线综合图，完善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档案，由建设单位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负责编制，并于竣工

后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

  对改建、扩建和重要部位维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据实修改、补
充和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凡结构和平面布置等有改变的，应当重新编制建设工程竣工档案，并在
工程竣工验收后三个月内向所属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

  建设工程相关的各管理部门形成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档案，在本单位保管、使用一至五年后向
有关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

  停建、缓建工程的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撤销单位的建设工程档案，应当向上级主管部
门或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

  建设工程纸质档案整理、档案数字化处理和声像档案制作等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工程造价。

  第十六条 单位或者部门报送、移交城建档案时，应按建设工程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标准



（DB37/T5177-2021）同时报送、移交电子档案。

  编制和报送建设工程档案，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资料齐全，包括工程准备阶段文件、建设文件、施工文件、竣工验收文件和
竣工图。

      （二）工程文件的内容及其深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
方面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

      （三）资料真实、准确，与工程实际相符合，并按《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
（GB/T50328—2019）进行整理；

      （四）建设工程档案完整、系统、字迹清楚、图面整洁、纸张优良、规格统一，并
有编制单位负责人签字；

      （五）绘制工程竣工图，应当采用统一坐标系、高程系实测数据，工程竣工图与工
程实体相符，并加盖竣工图章；

      （六）隐蔽工程档案附件有重要部位状况的图片或录像且图物相符，建设单位应当
委托具有测绘资质的单位进行竣工测量并形成竣工测量资料。

      （七）编制和报送的城建档案应当是原件，并符合国家档案案卷质量标准。

  第三章  城建档案管理与利用

  第十七条 列入城建档案接收范围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前，

应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档案归集管理的通知》（鲁建发〔2010〕24号）的规定与城建
档案管理机构签订《建设工程竣工档案移交合同书（责任书)》。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移交合同书（责任书）》时，应当将需
要的工程档案资料和技术要求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在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前，可以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参照《关于

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档案归集管理的通知》（鲁建发〔2010〕24号）对工程档案进行检查指导，
资料合格的，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建设工程竣工档案意见书》，作为工程档案文件。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机关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全部文件。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竣工档案按规范要求移交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发放
《山东省建设工程档案合格证》。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应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查询工程

施工区域的地下管线图，以便采取措施，确保地下管线、地下设施的安全运行。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发现有未建档案的管线，应当通过建设单位及时向当地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应当查明未建档案管线的性质、权属，
责令地下管线产权单位测定其坐标、标高及走向，地下管线产权单位应及时将有关资料向城建档
案管理机构报送。

  第二十二条 保管城建档案应当具有专门库房。库房的设计应当符合档案馆（室）建筑设计

规范要求，配备防盗、防火、防晒、防渍、防尘、防有害生物的必要设施。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
损坏和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抢救、修复，确保城建档案的安全完好。



  第二十三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依法做好城建档案的接收、

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利用和保密工作。城建档案管理应逐步采用新技术、新设备，逐步实
现城建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   

  第二十四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管理的城建档案资源应用依照城建档案的有关规定积极开

发利用，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城市应急、公共安全等提供可靠的档案服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向社会提供档案资料复印件时，需经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人或者经办
人签名，并加盖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印章，该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二十五条 城建档案的利用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实行无偿、有偿两种服务：

  （一）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因工作或者司法机关、纪检部门因办理案件需要查阅城建档案的，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不得收取费用；

  （二） 建设单位利用本单位城建档案或者利用本单位捐赠、寄存的城建档案资料的，城建档
案管理机构不得收取费用；

  （三）发生洪水、地震、爆炸等突发性事件时，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根据需要及时提供城建
档案；

  （四）其他情况下查阅城建档案的，应按照规定收取费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编制、移交城建档案的，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责令整改，对建设单位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编制、移交地下管线工

程档案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责令整
改，对建设单位处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
处单位罚款数额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因建设单位未移交地下管线工程档案，造成施工单位
在施工中损坏地下管线的，建设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查询和取得施工

地段的地下管线资料，以便采取措施，确保地下管线、地下设施的安全运行。没有查询而擅自开
工的引起事故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城建档案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无故拖延或者不按规定归档报送的；

  （二）涂改、伪造档案的；

  （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三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把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的工程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情况，纳入

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凡是不按规定收集、整理、报送（移交）工程
档案的，作为该单位不良行为记录，必要时将向社会公布。在城乡规划、建筑市场、房地产市场、
节能减排等执法检查时，把工程资料管理方面的内容纳入执法检查项目，并吸收城乡建设档案人
员参加，依法督促检查工程资料管理环节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没有规定的事项或者所规定的事项与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规定不符的，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县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公用设施、公共建筑、村镇建设等工程的档案，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3月 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3月 6日止。


